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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1、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与中国电力技术

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装备”）就埃及 EETC 500KV 输电线路工程项目之铁

塔采购及相关服务等事宜签订了买卖合同，公司于近日收到了正式合同。该合同总

价格约人民币33,000.00万元，合同金额占本公司2015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27.81%。 

2、上述合同不需要本公司董事会审议，也不需独立董事和律师发表意见。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合同需方：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宣武区南横东街8号都城大厦10层 

法定代表人：贾志强 

注册资本：469,251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输配电设备及其系统、相关核心零部件及原材料的研发、设计、制

造、销售与售后服务；智能电网、节能与环保、新能源高科技产品及其材料的研发、

设计、制造、销售与售后服务；进出口业务；工程承包业务；电力设备及资产租赁

业务；电力技术咨询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致力于国际电力能

源领域开发和建设，主要从事电力装备研发、设计、生产与制造，电力工程总承包，

电力技术咨询等业务，是中国电工电气产业领域中在资产规模、销售收入、产品范

围、电压等级等方面均有突出优势的集团公司。 

2、中电装备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3、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15年度），公司与中电装备未发生类似较大业务往来。  

4、履约能力分析 

本次合同的交易方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电装备公司核心业务包括四个领域：(1)电力工程总承包；(2)电力设备集成与供货；

(3)电网调度、运行与维护；(4)工程规划、设计、咨询与投融资支持。该公司拥有丰

富的国际工程总承包管理经验和高效的管理团队，具备专业的规划、设计、咨询和

建设能力，与世界知名设备制造企业、金融保险机构建立了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 

目前，公司业务领域不断拓展，海外业务足迹遍及非洲、中东欧、拉美以及中

南亚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电装备自设立以来一直具备良好的社会信誉以及合约

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标的：埃及 EETC 500KV 输电线路工程所需钢结构及相关服务。 

2、合同总金额：约人民币33,000.00万元（大写：叁亿叁仟万元整）。 

3、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4、合同的履行期限：从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双方权利义务均履行完毕后终止。  

5、合同付款方式：合同款项的支付将根据材料采购、交货进度、线路投运、验

收结算等情况予以分次支付。 

6、其他：合同条款中已对付款条件、交货进度、包装运输、技术服务、检验试

验、保证索赔、保险税费、分包外购、争议解决等条款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合同所涉产品，为公司成熟产品类型，公司在技术、设备、人员等方面均

完全有能力履行上述项目。 

2、该项目合同总金额占公司2015年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比例为27.81%。合同

主要在2016、2017年度执行，本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2016年、2017年的经营业绩产

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3、本次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次合同

而对交易对手方形成市场依赖。 

4、本次合同交易对手方中电装备发电是国家电网公司全资控股的专业电力工程

公司，此次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在电力钢结构行业的业绩，合同的有效执行将继

续提升公司的商誉，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为投资者创造更多收益。 

五、风险提示  

1、此次合同以人民币结算，不存在汇率风险。 

2、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该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国内或国际市场、

政治、经济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

行或延缓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六、其他说明 

1、备查文件：埃及 EETC 500KV 输电线路工程铁塔分包合同。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12日 




